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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性声明

中秉国际认证（广东）有限公司是独立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公正性是公司提供可信

任认证的必要条件，在各类认证活动中保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可使认证工作的

公信力和可信度不断得到提高。

公司注意识别和分析包括认证费用、自身利益、自我评审、熟识（或信任）胁迫等

方面来自各方的对公正性的威胁，以及由认证活动或各种关系引起的利益冲突的可能

性，并采取措施消除或最大限度减小其影响。

公司根据其所获得的客观证据做出决定，不受其他利益或其他各方的影响。按照第

三方认证制度准则，做出如下承诺：

公司成立各方利益均衡、任何一方不处于支配地位的公正性委员会作为公司监督机

构，公司管理层应向其提供必要的信息，包括与公司整体的发展计划、认证活动相关的

重大决定及其原因，以及负责与认证有关的特定活动的人员的挑选等，以确保认证运作

的恰当与公正性。不使用违反认可机构的程序来阻碍或阻止申请人的认证申请。对所有

客户一视同仁，不因其企业性质、规模、地域等因素而区别对待；不以加速或拖延等方

式处理任何客户的认证申请，同时也不对其附加不合理的财务或其它额外要求；不以组

织的规模或是否是某一协会或社团的成员以及获证组织的数量作为委托和认证的限制

条件。公司开展新的业务活动时，以不影响认证公正性为原则，且这种影响需事先经公

正性委员会评价。公正性委员会每年对公司的认证活动、认证决定的公正性进行一次审

查。

为保证认证活动的可信性、客观性或公正性，本公司承诺：

a) 当某种关系对公司认证活动的公正性构成不可接受的威胁时，公司不提供认证；

b) 公司不对另一认证机构的认证活动进行认证；

c) 公司及与公司同一法律实体的任何其他部门不提供或推荐管理体系咨询，也不

为管理体系咨询提供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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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公司及与公司同一法律实体的任何其他部门不向获证客户提供内部审核；如公

司对某个管理体系提供了内部审核，则内部审核结束后不满两年的不提供认

证；

e) 当咨询机构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对认证机构的公正性构成了不可接受的威胁，而

客户的管理体系接受了该咨询机构的管理体系咨询或内部审核时间不满两年

的，不提供认证；

f) 公司不将审核外包给管理体系咨询机构；

g) 公司认证活动的营销或报价与管理体系咨询机构活动不存在联系；如某个咨询

机构宣称或暗示选择公司将使认证简单、容易、迅速或廉价，公司将采取措施

纠正。

h) 参与了对客户管理体系咨询的人员（包括管理人员），在咨询结束后两年内，

公司不安排用于针对该客户的审核或其他认证活动；

i) 公司应采取措施，以应对其他人员、机构或客户的行为对其公正性产生的威胁；

j) 公司所有可能影响认证活动的人员（内部或外部的）或委员会应公正行事，不

允许商业、财务或其他方面的压力损害公正性；不采用非正当手段承揽业务，

并认真贯彻实施《中国认证认可行业自律公约》；

k) 公司与所有聘用人员签署公正性声明，要求告知他们所了解的任何可能使其或

认证机构陷入利益冲突的情况，包括外部人员及其所在单位的活动可能对公正

性产生的威胁，并对这些信息加以分析，在能够证明没有利益冲突之后再使用

这些人员。

l) 公司没有认证咨询方面的利益相关方，影响公正性因素主要来自投资方。目前

投资的股东均系为自然人，本机构不提供对这些自然人投资者的组织提供认证

服务，以确保公司认证活动的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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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经理承诺：为提供建立可信的认证，公司充分识别来自所有权、管辖权、管

理层、人员、共享资源、财务、合同、营销等方面对公正性的威胁，采取措施减小或消

除这些威胁，从战略方针、组织结构、人员管理三个方面保证认证工作的公正性。杜绝

可能影响公正性及违反国家认监委、认可委、认证认可协会要求的行为发生，如有发生，

诚恳接受认监委、认可委、认证认可协会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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